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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执行标准：《建设部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建金管〔2005〕5 号文

件的规定》、《云南省省级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实施细则》【2014 年 3 月】、

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、《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缴存管理办法》）规定;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 2025 年省级单位住房公

积金缴存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二、缴存人员：本单位在岗在职职工（包括编制外在岗教职工）

三、缴存比例：缴存基数的 24%（其中个人缴存 12%，单位缴存 12%）

四、缴存计算公式（按元计算，四舍五入到元位整数）：

1、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=职工的缴存基数×缴存比例（按元计算）+

单位给予的同等金额补助。

2、月缴存额=缴存基数*12%*2

3、单位/个人缴存额=缴存基数 *12%

五、缴存基数依据

1、缴存基数计算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核定，具体

文件为国家统计局《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》（统制字﹝1990﹞1号文）。

2、本单位 2026 年缴存基数包括项为 2025年工资表列示项目，具体项

目如下：基本工资（仅编外人员）、绩效奖励（仅编外人员）、岗位工资、

薪级工资、基础性绩效工资、基本奖励性绩效工资、岗位奖励性绩效工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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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额奖励性绩效工资、思政岗位津贴、辅导员岗位津贴、专职组织员岗位

津贴、补发财政工资、补发绩效工资、奖励性绩效工资年度结算

3、特别说明：独子补贴、回族补贴、公务用车补贴、稿酬、外聘劳务

讲课费及其他专门工作报酬、本单位内个人奖励、现金发放、本单位内部

对困难职工的帮扶补贴或生活补贴、出差伙食补助费、误餐补助、调动工

作的差旅费、安家费、不纳入绩效总额的项目不列入缴存基数计算；补扣

财政工资、补扣绩效工资列为缴存基数扣减项计算

4、缴存计算期数：12个月（2026年 1 月至 2026 年 12月）

六、2026 年住房公积金上下限额的规定

1、公积金缴存上限：根据建设部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建金管〔2005〕

5号文件、《缴存管理办法》规定：“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

人上一年度（自然年度）月平均工资（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构成

规定或本市工资总额构成规定核定）。缴存基数不得超过市统计部门公布

的上一年度本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。根据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

中心最新公布， 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、《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

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缴存管理办法》）规定，按照《缴存管理办法》

规定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（以下简称缴存基数）为职工本人上一年

度（自然年度）月平均工资（按照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构成规定或本

市工资总额构成规定核定）。缴存基数不得超过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

度本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倍。根据昆明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，2025

年昆明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129881 元，月平均工资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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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23.42元。因此，2026年单位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限执行

标准为 32470.00元。2026 年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不得高于市税务局

纳税的上限。

2、公积金缴存下限：按照《缴存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缴存基数不得低于本市

人社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月最低工资标准。根据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（云人社发〔2024〕15号）文件规

定，2026 年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下限执行标准为：“一类区 2070

元，适用于昆明市五华区、盘龙区、西山区、官渡区、呈贡区、安宁市和

嵩明县；二类区 1920 元，适用于昆明市所辖其他各县、区”。

七、公积金账户的开户

1、适用于新入职（调入）且无公积金账户或已注销账户的职工

2、开户及计算缴存时间：从审核部门核定起薪的第二个月开户并开始

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
3、缴存基数的计算：以本单位人事部门正式核定的工资为准，当年新

开户的职工不参与当年的基数调整；无本单位人事部门正式核定或无法核

定工资数的，则本年不缴存公积金，次年将以上一年度工资年平均数作为

入职（调入）当年公积金补缴依据及次年公积金缴存基数；新入职及调入

职工上年工资发放或工作时间超过六个月但不足十二个月，本年缴存基数

为上年全年平均工资数（不足十二个月部分可由本单位人事部门核定不足

部分月工资额，无法核定的以 0计算），公积金计算周期为 12个月，下年

不做补缴不调整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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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公积金账户启封

1、适用于新入职或调入时已有公积金账户的职工

2、需由个人先办理个人公积金账户封存、转移手续，缴存时间以与本

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材料（招录文件、劳动合同登记表、新参保花名册、

用人单位就业（录用）登记表、调令等指明报到时间的当月开始缴存住房

公积金；若原单位办理封存公积金提前，缴存时间以与本单位形成劳动关

系的材料（招录文件、劳动合同登记表、新参保花名册、用人单位就业（录

用）登记表、调令等或审核部门核定起薪的当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；若

原单位办理封存公积金延时，则以本单位启封时间为缴存住房公积金起始

时点。

3、缴存基数以本单位人事部门正式核定的当月或者上月的工资为准；

无本单位人事部门正式核定或无法核定当月或上月工资数的，则本年不缴

存公积金，次年将以本年工资年平均数作为入职（调入）当年公积金补缴

依据及次年公积金缴存基数；新入职及调入职工上年工资发放或工作时间

超过六个月但不足十二个月，缴存基数为上年全年平均工资数（不足十二

个月部分可由本单位人事部门核定不足部分月工资额，无法核定的以 0 计

算），公积金计算周期为 12个月，下年不做补缴不调整基数。

九、公积金账户封存：

退休、调离、辞职及无法提供副高职称且超龄职工：根据《缴存管理条

例》规定，与单位中断工资关系的材料（用人单位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合同

证明书、停保花名册、用人单位人员失业（退工）登记表、调令、退休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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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等）、公积金中心系统中显示已超龄缴存职工的指明时间起作为公积金

账户封存时点，缴存金额根据封存时点计算多退少补。

特此说明

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

2026 年 01 月 04 日


